
湖南大学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

关于进一步加强易制毒、易制爆及剧毒化学品管理的

通知

各学院、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进一步加强我校实验室易制毒、易制爆及剧毒化学品

（以下简称危险化学品）的安全管理，防止实验室安全事故

和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保障学校师生员工生命财产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国务院《危险化学品安全

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91 号）、《易制毒化学品购销和

运输管理办法》（公安部令第 87号）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湖南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湖大行字【2016】

3 号）、《湖南大学易制毒化学品管理办法》（湖大行字【2009】

3 号）和长沙市公安局的相关规定和要求，现将有关危险化

学品安全管理的注意事项通知如下：

一、熟知危险化学品的种类，增强安全知识

国家对易制毒、易制爆及剧毒化学品的种类均有明确的

标注，其中《易制毒化学品的分类和品种目录》详见附件 1，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名录(2017年版)》详见附件 2，《剧毒

化学品目录》详见附件 3。

二、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安全责任



各学院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本单位的

危险化学品管理，危险化学品管理员的主要职责为：

1.负责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的采购申报、保管、发放与

回收登记等工作。包括向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提交本单

位每季度易制毒化学品申购计划，统计报告上季度易制毒化

学品使用和库存情况等。

2.负责管理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的采购申报、保管、

发放与回收登记等工作。包括本单位在湖南省公安厅《易制

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账户的管理，协助指

导本单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际采购经办人向长沙市岳麓

公安分局办理易制爆危险化学品购买登记备案手续等。

3.负责管理本单位剧毒化学品的采购申报、保管、发放

与回收登记等工作。包括协助指导本单位剧毒化学品实际采

购经办人向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申办《剧毒化学品准购证》

和办理剧毒化学品购买后的登记备案手续等。

4.负责协助政府部门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对本单位易制

毒、易制爆及剧毒化学品专项检查以及责任事故的调查等工

作。

三、严格执行申购备案制度，把好源头关

1.易制毒化学品申购办理流程

易制毒化学品实行“先审批后购买”制度，即必须先经

公安部门申购审批备案后方可购买，其申购审批办理流程

为：



●各单位在每季度末统计下季度本单位易制毒化学品需

求情况，填写《湖南大学易制毒危险化学品申购表》（附件

4），向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提交申购计划。

●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负责向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

统一申请办理《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

●凭《易制毒化学品购买备案证明》购买相应种类和数

量的易制毒化学品。

2.易制爆危险化学品登记备案办理流程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行“先购买后备案”制度，即各单

位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际采购经办人在购买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后五个工作日内必须前往公安部门办理相关登记备案

手续，其办理流程为：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际采购经办人填写《购买易制爆

危险化学品流向信息备案表》（附件 5）和《易制爆危险化

学品合法使用证明》（附件 6），准备好《易制爆危险化学

品购买备案需知》（附件 7）中的其他相关资料，同时将《购

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信息备案表》交所属单位危险化学

品管理员留存一份。

●各单位危险化学品管理员将本单位《购买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流向信息备案表》中的有关信息统一录入湖南省公安

厅《易制爆危险化学品流向管理信息系统》中，完成网上登

记备案。

●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实际采购经办人按照《易制爆危险



化学品购买备案需知》中的有关要求准备好相关材料，在购

买易制爆危险化学品后五个工作日内前往长沙市岳麓公安

分局治安大队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

3.剧毒化学品的申购与备案办理流程

剧毒化学品实行“先审批后购买再备案”制度，即必须

先经公安部门申购审批后方可购买，且在购买后五个工作日

内必须前往公安部门办理相关登记备案手续，其申购审批与

备案办理流程为：

●剧毒化学品实际采购经办人按照《剧毒化学品申购需

知》（附件 8）中的有关要求准备好各项申购材料，直接向

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治安大队申请办理《剧毒化学品准购

证》，同时将一套复印件交所属单位危险化学品管理员留存。

●剧毒化学品购买后五个工作日内，剧毒化学品实际采

购经办人凭《剧毒化学品准购证》及《长沙市剧毒化学品流

向备案表》（附件 9）再次前往长沙市岳麓公安分局治安大

队办理登记备案手续，同时将一份备案资料复印件交所属单

位危险化学品管理员留存备查。

四、加强储存使用管理，把好全过程关

各单位要进一步加强对危险化学品购买、运输、储存、

使用、回收、销毁等全过程的安全监督与管理，设立危险化

学品专用储存库房和专用储存柜，严格实行双人双锁。要建

立健全领、用、存、取、收等台账登记制度，台账的保存期

限不少于两年。要制定危险化学品安全技术说明书（MSDS）



和安全使用操作规程、注意事项和应急救援预案，配备必要

的安全防护设备。对实验剩余的危险化学品要及时做好暂存

保管，并作好详细记录，绝不允许乱扔乱放、随意倾倒或自

行销毁。

五、增强法律观念，防范事故发生

国家对危险化学品的管理非常严格，各地公安部门也加

大了对危险化学品的管控力度，凡未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

求，违法购买、储存、使用、处置危险化学品的行为，轻则

由公安部门进行行政处罚，严重的还将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

个人的刑事责任。请各单位高地重视危险化学品的管理工

作，组织师生认真学习涉及危险化学品安全的相关法律和法

规，增强法律意识和法律观念，勿以恶小而为之，补齐安全

漏洞，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

联系人：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实验室与安全管理科

张文强 88822455 13054167324

邮 箱：wqzhang@hnu.edu.cn

实验室建设与设备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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